
模块一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基本知识 



        建筑装饰装修： 

        为护保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完善建筑物的使用功
能和美化建筑物，采用装饰装修材料或饰物，对建
筑物的内外表面及空间进行的各种处理过程。 

 

1、课程的主要概念 



        

装饰： 

       装饰是指对建筑物外包装进行处理，一般是以粉刷、

装裱等手段，以提高生活环境质量为标准，突出可视

性与环保安全，张扬家庭的个性。室内装饰是不必经

过房管及物业管理部门的同意，家庭内部可随意随时

进行装饰。 

       

装饰与装修 



 装修： 

 装修是对建筑结构进行的拆、改。装修前，按照相
关规定是要经过房管或物业管理部门审批后才能开
工。装修是一项工程。涉及墙体、水电、地面、天
棚等各环节，牵扯人员广，消耗资金多，专业技术
强、工期也比较长。因此，不是一个家庭所能完成
的；必须要请专业的施工队伍，才能收到预期的效
果。  



 装饰与装修有什么区别，一般都从以下四方面区分。
1.拆：是对不必要的门、非承重的隔断墙等给予拆除，
以改变小、窄、暗的问题。 

 2.改：是对上下水管，电、网线等位置进行移动和改
换。 

 3.换：是对原有的旧门窗、卫浴设施、厨房设备等进
行更换。 

 4.造：是在结构上营造永久性的造型，如蓬部吊顶、
做灯池等。 

硬装与软装：装修是硬件，那么装饰就是一项软工程 



 （1）保护主体功能： 

       酸碱腐蚀、尘埃及风吹日晒、雨雪、机械撞击、摩
擦。 

 

 

 

2、建筑装饰装修的作用 
 



 （2）完善使用功能： 

        建筑物建成交付时实际上还是一个半 成品，需要
室内设计师根据用户的具体使用要求进行再设计。
防滑、防水、防火、隔音、保温隔热等性能。 

 

 



 （3）改善建筑物的环境条件： 

 

 如以音乐厅为例，建筑师给定的是整个空间的外壳、舞
台、看台、休息厅、出入口和宏观的环境设计。而室内
设计师需要具体化：演奏舞台的形状、界面、设施和整
个剧场的顶棚、墙面、地面等各个界面的形象、色彩、
肌理及材质；整个音乐厅的灯光、机械、传声及控制设
施等；看台的观众座位安排、座椅选择、走道设计、寻
位设计等；整个剧场的声学、光学、空气调节等环境设
计等等。 

 



 （4）.美化功能： 

 室内设计师要通过建筑装饰装修手段，使建筑物的
内外空间和界面形象呈现完美的状态，与建筑的外
观交相辉映。色彩、质感、几何尺寸、构造图案改
变空间感，弥补原建筑设计的不足，营造理想的空
间氛围和意境，达到完美统一，取得最佳效果。 

 

 



 分为室内和室外        工装和家装 

 空间类型：家居、办公楼、商尝专卖店、酒店宾馆、
客房、餐饮酒吧、歌厅、迪厅、休闲健身厅、体育
场管、会展剧尝博物馆、图书馆、学校、院、工
厂、、园林、售楼中心、公园广场、机场、车船站
等空间类型 

3、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分类 



 

          一级 
         高级宾馆、别墅、纪念性建筑、大型博览建筑、大型体育
建筑、一级行政机关办公楼、市场商场。 
 

        二级 
         科研建筑、高教建筑、普通博览建筑、普通观演建筑、普
通交通建筑、普通体育建筑、广播通信建筑、医疗建筑、商业
建筑、旅馆建筑、局级以上行政办公楼、中级居住建筑。 
 

          三级 
          中小学和托幼建筑、生活服务建筑、普通行政办公楼、普
通居住建筑。 

4、 建筑装饰装修等级划分 



5、建筑装饰装修的设计基本规定 



 3．1．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应进行设计，并应出具完整的施
工图设计文件。 

 

 3．1．2 建筑装饰装修设计应符合城市规划、防火、环保、
节能、减排等有关规定。建筑装饰装修耐久性应满足使用要
求。 

 

 3．1．3 承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的单位应对建筑物进行
了解和实地勘察，设计深度应满足施工要求。由施工单位完
成的深化设计应经建筑装饰装修设计单位确认。 

 



 3．1．4 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涉及主体和承重结构
变动时，必须在施工前委托原结构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
应资质条件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或由检测鉴定单
位对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进行鉴定。 

 

 3．1．5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防火、防雷和抗震设计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3．1．6 当墙体或吊顶内的管线可能产生冰冻或结露时，
应进行防冻或防结露设计。 

 



 1．0．3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遵循绿色生态、可
持续发展和简装修、重装饰的理念，做到节能、节
水、节材，并适应不同地区气候和文化的特征，兼
顾当前使用和将来改造的需要。 

 

 1.0.4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应推行标准化、模数化、
装配化、智能化，兼顾多样化和个性化，积极采用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促进住宅产业
化的发展。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 
JGJ367-2015 



 3．0．4 住宅共用部分的装饰装修设计不得影响消防
设施和安全疏散设施的正常使用，不得降低安全疏
散能力。 

 3．0．7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不得拆除室内原有的
安全防护设施，且更换的防护设施不得降低安全防
护的要求。 



 3．0．8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不得采用国家禁止使
用的材料，宜采用绿色环保的材料。 

 

 3．0．9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不得封堵、扩大、缩
小外墙窗户或增加外墙窗户、洞口。 

 



 4．1．1 套内装饰装修设计不得改变原住宅建筑中厨
房和卫生间的位置，不宜改变阳台的基本功能。 



 1．0．3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应积极采用不燃性材料和
难燃性材料，避免采用燃烧时产生大量浓烟或有毒
气体的材料，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2017 





 3．0．3 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
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 8624的有关规定，经检测确定。 
 

 3．0．4 安装在金属龙骨上燃烧性能达到B1级的纸面石膏板、矿
棉吸声板，可作为A级装修材料使用。 
 

 3．0．5 单位面积质量小于300g／m2的纸质、布质壁纸，当直
接粘贴在A级基材上时，可作为B1级装修材料使用。 
 

 3．0．6 施涂于A级基材上的无机装修涂料，可作为A级装修材料
使用；施涂于A级基材上，湿涂覆比小于1．5kg／m2，且涂层干
膜厚度不大于1．0mm的有机装修涂料，可作为B1级装修材料使
用。 
 

 3．0．7 当使用多层装修材料时，各层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均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复合型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进行
整体检测确定。 



 特别场所： 疏散走道和安全出口、建筑内部消火栓
箱门、建筑物内设有上下层相连通的中庭、走马廊、
开敞楼梯、自动扶梯，无窗房间、消防水泵房、机
械加压送风排烟机房、固定灭火系统钢瓶间、配电
室、变压器室、发电机房、储油间、通风和空调机
房等 

 民用建筑： 

 厂房仓库： 



 3．2．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和质量
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不得使用国家
明令淘汰的材料。 

 

 3．2．2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用材料的燃烧性能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和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规定。 

 

 3．2．3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用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建筑
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的规定。 

 

6、装饰装修材料的基本规定 



 3．2．4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采用的材料、构配件应按
进场批次进行检验。 

 属于同一工程项目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对
同一厂家生产的同批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
可统一划分检验批对品种、规格、外观和尺寸等进
行验收，包装应完好，并应有产品合格证书、中文
说明书及性能检验报告，进口产品应按规定进行商
品检验。 

 

 



 3．2．6 当国家规定或合同约定应对材料进行见证检
验时，或对材料质量发生争议时，应进行见证检验。 

 

 3．2．7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使用的材料在运输、储
存和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坏、变质
和污染环境。 

 

 3．2．8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使用的材料应按设计要
求进行防火、防腐和防虫处理。 

 



  3．2．5 进场后需要进行复验的材料种类及项目应符
合本标准各章的规定，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品种、同
一类型的进场材料应至少抽取一组样品进行复验，当
合同另有更高要求时应按合同执行。 

  抽样样本应随机抽取，满足分布均匀、具有代表性的
要求，获得认证的产品或来源稳定且连续三批均一次
检验合格的产品，进场验收时检验批的容量可扩大一
倍，且仅可扩大一次。 

 扩大检验批后的检验中，出现不合格情况时，应按扩
大前的检验批容量重新验收，且该产品不得再次扩大
检验批容量。 

 

 



 3．3．1 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并经过审查批准。
施工单位应按有关的施工工艺标准或经审定的施工技术方
案施工，并应对施工全过程实行质量控制。 

 

 3．3．2 承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人员上岗前应进行
培训。 

 

 3．3．3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中，不得违反设计文件擅
自改动建筑主体、承重结构或主要使用功能。 

 

 3．3．4 未经设计确认和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擅自拆改主
体结构和水、暖、电、燃气、通信等配套设施。 

 

6、建筑装饰装修施工基本规定 



 3．3．5 施工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废
气、废弃物、噪声、振动等对周围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危害。 
 

 3．3．6 施工单位应建立有关施工安全、劳动保护、防火和防毒
等管理制度，并应配备必要的设备、器具和标识。 
 

 3．3．7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应在基体或基层的质量验收合格后施
工。对既有建筑进行装饰装修前，应对基层进行处理。 
 

 3．3．8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前应有主要材料的样板或做样板
间(件)，并应经有关各方确认。 
 

 3．3．9 墙面采用保温隔热材料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所用保温
隔热材料的类型、品种、规格及施工工艺应符合设计要求。 
 



 3．3．10 管道、设备安装及调试应在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施工前完成；当必须同步进行时，应在饰面层施工前完
成。装饰装修工程不得影响管道、设备等的使用和维修。
涉及燃气管道和电气工程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应符
合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3．3．1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电气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
不得直接埋设电线。 
 

 3．3．12 隐蔽工程验收应有记录，记录应包含隐蔽部位
照片。施工质量的检验批验收应有现场检查原始记录。 
 
 



 3．3．13 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环境条件应满
足施工工艺的要求。 

 

 3．3．14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做好半成
品、成品的保护，防止污染和损坏。 

 

 3．3．15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验收前应将施工现场清
理干净。 

 。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 JGJ367-2015 

 《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GB 50327-2001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JGJT304-
2013 

住宅设计、施工、验收规范 



 



 



 



 



 



 



 



 


